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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6_B3_95_c80_618303.htm 1.铸刑鼎 春秋时期，新兴地主阶

级登上历史舞台，他们将成文法铸在铁鼎上，公布于世，它

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在上层建筑中的变革，打破了奴隶制法

律的秘密状态，打击了奴隶主阶 级垄断法律，掌握生杀予夺

大权的局面。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。 首次公布成文法，

并“铸刑书于鼎”的是郑国的子产。晋国赵鞅也曾铸刑鼎。 

注意：子产“铸刑书于鼎”是我国首次公布成文法，这是我

国法制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历史事件。 2.兄终弟及 就是兄长

死后，其王位由弟弟继承。这是夏朝和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度

之一。夏朝的王位继承制度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并行，但

以父死子继为主。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度也是父死子继与兄终

弟及并行，但以兄终弟及为主。至西周成王时，则实行嫡长

子继承制了。 3.嫡长继承制 就是王位和爵位由正妻所生的长

子继承的制度。此制度始于商朝末期，至西周初期正式确立

。 4.宗法制度 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，是奴隶

主贵放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，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

制度。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而为一，宗法等级和

政治等级完全一致。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，发展于商朝，完

备于西周，影响于后来的各封建王朝。按照西周的宗法制度

，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。周王自称天子，称为天下的大宗

。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。诸侯对天子

而言是小宗，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。诸侯的其它儿子被

分封为卿大夫。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，但在他的采邑内



却是大宗。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。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

不同等级的大宗（宗子）。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

权，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。后来，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

奴隶制的宗法制度加以改造，逐渐建立了由政权、族权、神

权、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。 5.法经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

、系统的封建法律。由战国初期魏国的李俚总结各诸侯国的

法律而编著。共有六篇，即《盗》、《贼》、《囚》、《捕

》、《杂》、《具》。其主要内容是惩办盗贼，以保护地主

阶级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。其基本特点是

：保护新兴地主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和人身安全；维护君主

专制制度和封建统治秩序：“一断于法”，打破“刑不上大

夫”的传统；体现法家“重刑轻罪”的思想。总之，《法经

》是新兴地主阶 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，是封建地主阶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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